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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前言 

饶平县位于广东省最东端，地处北纬 23°29′28″～ 24°14′12″，东

经 116°42′34″～117°11′29″，北回归线在县境南部穿过。东与福建省

毗邻，北与梅州市接壤，西邻潮安区、湘桥区，西南部与汕头市交界，

南濒南海，与南澳县隔海相望。全县陆域面积约 1694 平方公里，下

辖 21 个镇、1 个林场，2016 年末户籍人口 107.1 万人，常住人口 87.2

万人。海域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大埕湾、柘林湾，大陆海岸线长 75.3

千米，拥有岛屿 106 个，其中有居民海岛 3 个，无居民海岛 103 个。 

饶平县是“全国渔业百强县”、“广东省渔业生产先进县”。柘林

湾网箱养殖基地是全省最大的海上网箱养殖基地之一，其深海网箱养

殖基地被评为“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和“省农业标准化示范

基地”，列入广东省现代产业 500 强重点培育项目。养殖品种主要有

鮸鱼、鰤鱼、石斑鱼、金鲳鱼、珍珠、龙胆等优质品种。 

为进一步提高渔业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保障水平，为科学开发

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科学布局渔业发展战略、科学制定渔业转型升

级的整体性行动方案提供依据和指导，按照《农业部关于印发〈养殖

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的通

知》（农渔发〔2016〕39 号）的统一要求，编制《潮州市饶平县养殖

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以下简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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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二、规章、规范性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3.《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4.《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 

5.《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 

6.《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 

三、相关规划 

1.《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2.《广东省现代渔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3.《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 

4.《潮州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 

5.《潮州市海洋经济与现代渔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6.《潮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年）》； 

7.《潮州港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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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潮州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9.《潮州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16 年）》； 

10.《饶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11.《饶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12.《饶平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 年）》。 

第三节  目标任务 

一、规划期限 

《规划》规划期限为 2018-2030 年，基准年为 2017 年 1。 

二、规划目标 

依托饶平县地理、社会环境和渔业资源状况，以渔业法、环境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明确饶平县境内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域

范围，依法保护和改善养殖水域生产环境，保障养殖者正常生产所需

的养殖水域，合理规划养殖生产布局，合理调控养殖规模、提高渔业

综合生产力。规划主要目标是： 

1. 明确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范围，科学划分禁止养殖区、限

制养殖区和养殖区； 

2. 保障渔业生产所需的水域，依法保护商品鱼基地等重要的养

殖水域、滩涂； 

3. 合理调整和规划养殖生产布局，促进水产养殖产业健康持续

发展； 

                                                        
1 规划编制时部分 2017 年度数据尚未启用或公布（如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等），未启用或公布的数据沿

用 2016 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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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养殖规模，确定合理的养殖密度，保护和改善养殖水域

的生态环境。 

三、重点任务 

通过对饶平县养殖水域自然条件、利用现状和水产养殖产业发展

进行分析，综合评价水域滩涂承载力，预测水产养殖前景，形成养殖

水域滩涂开发总体思路；科学规划，按照要求划定禁止养殖区、限制

养殖区和养殖区，保护水域滩涂生态环境，保障渔民合法权益，为促

进饶平县水产养殖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第四节  规划原则 

一、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的原则。 

坚持对渔业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合理利用，根据环境容量、养殖容

量、最大持续产量等参数适度控制开发规模和强度，在稳定水产品产

量、保障市场有效供给的同时，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种质资源保护

的关系。保持水域滩涂及与其相关联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良好性，

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积极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水产增

养殖业，增强水域修复和水体自净能力，提高渔业综合生产能力。 

根据全县水资源分布、水域滩涂开发利用和渔业资源养护实际，

着眼于渔业发展的长远利益，进行资源整合，优化养殖、增殖、保护

等功能区域布局，不断提升渔业资源利用的水平和养殖品种的附加

值，进一步夯实渔业生产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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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生态优先、底线约束的原则。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开

展水域滩涂利用评价，保护水域滩涂生态环境，明确区域经济发展方

向，合理安排产业发展空间。要将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

态保护或公共安全“红线”和“黄线”区域作为禁止或限制养殖区，

设定发展底线。 

三、坚持合理布局、转调结合的原则。 

要稳定海水池塘和工厂化养殖，调减过密近海网箱养殖，发展外

海深水网箱养殖；妥善稳定淡水池塘养殖，调减水库网箱围栏养殖，

发展生态养殖，支持设施养殖向工厂化循环水方向发展，发展低洼地

养殖，实现养殖水域滩涂的整体规划、合理储备、有序利用、协调发

展。 

四、坚持总体协调、横向衔接的原则。 

要将规划放在区域整体空间布局的框架下考虑，规划编制要与本

行政区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相协调，同时注意与本

地区城市、交通、港口、旅游、环保等其他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避

免交叉矛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五节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饶平县管辖水域滩涂，已经进行水产养殖开发利用和

目前尚未开发但适于水产养殖开发利用的所有水域和滩涂。陆地水域

包括河流、水库、池塘和内陆滩涂，总面积 15609 公顷。海域规划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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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饶平县与相邻的省、市已确定的海域勘界点连线：即东起大埕湾

福建省勘界线，西至高沙大堤与汕头市澄海区的海域勘界线，南至林

湾与南澳县海域勘界线，纳入规划范围海域面积 26116 公顷（规划范

围见图 1-1）。 

图 1-1  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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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评价 

第六节  水域滩涂承载力分析 

一、水域滩涂资源状况 

（一）陆域概况 

1. 地质 

饶平县地质构造复杂，中生代燕山期岩浆多次侵入，形成了构造

骨架，构成东亚新华夏系为主体的第二复式隆起带与南岭纬向构造的

复合的联合弧东南端，两组互为渗透，呈北东向和北西向构造，在地

表断续呈“多字型”形式，每隔 3～5 公里可见一条断裂构造带分布。 

（1） 北东向断裂构造带（从北至南） 

建饶一三饶一潮安赤凤断裂（属莲花山断裂的延伸部分）； 

汤溪一坪溪一潮州断裂（属潮州断裂带部分）； 

新圩一樟溪一潮安官塘断裂（属江东断裂的延伸部分）； 

高堂一樟林一鮀浦断裂（属汕头断裂带，后称泉（州）一汕（头）

断裂带）。 

以上四条断裂带，总体走向为北东 45°～60°，倾向南东，倾角较

陡，一般为 65°～75°；延伸长度一般为 20～30 公里。 

（2 ）北西向断裂构造带（自北东至南西） 

分为：清泉溪断裂；双溪断裂；富岭断裂（三饶断裂）；黄冈河

断裂（其分支与大南湖断裂延伸相接）。 

以上四条断裂带，每条地表相隔 3～8 公里，总体走向为北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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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冈河断裂规模最大，在地表可见成群成带的各类岩脉出现，部分

可见糜棱岩、矽质构造带等。 

2. 地貌 

（1）陆域地形地貌 

饶平县东西窄、南北长，北高南低，呈马蹄形，东、北、西三面

环山，南濒南海，黄冈河自北部山区发源，呈南北走向沿中心迂回出

南海，构成黄冈河平原丘陵区。饶平县地形大致可分三个部分： 

饶北地区   汤溪、东山镇（包括这两个镇）以北称饶北地区，

以低丘和丘陵为主，西岩山上尖髻为全县最高点，海拔 1256 米，中

心部分的冲积平原为黄冈河冲积物构成，一般高于河面 2～5 米，四

周为洪积坡积物构成的宽广扇形地带，海拔在 100～500 米以上。 

饶中地区    汤溪、东山镇以南至联饶、樟溪镇（包括这两个镇）

一带称饶中地区，以丘陵和山间盆地为主。丘陵可分为两级：一级为

100～200 米，坡度 10°～20°；另一级为 250～490 米，坡度为 20°～

40°。盆地一般高出河面 3～5 米左右。 

饶南地区    联饶、樟溪镇以下称饶南，又称黄冈河三角洲，以

低丘及河积海积平原为主，沿海岛屿罗列，海岸港湾多。丘陵多半形

态浑圆，顶部平坦，坡度和缓，最高 400～500 米。平原除早已形成

的三角洲大片面积外，1957 年起，通过大规模人工围海造田，许多

海上岛屿，如碧洲、汫洲、海山等已同大陆相连，平原面积进一步扩

大。 

 



 

10 
 

（2）海岸及海域地貌 

柘林湾海岸根据其地层岩性和地貌动态特征，可划分出基岩屿

山、海积平原、三角洲平原、海蚀崖、砂岸、风积沙坪和沙丘等地貌

类型；根据沉积物的组成、动力作用和形态、坡度等将海底地貌划分

为海湾泥质浅滩、砂质浅滩、水下砂堤、水下岸坡、主潮流道和河口

扇等 15 种不同的地貌类型。全新世海侵前，柘林湾是一个被山丘所

包围的山间冲积洼谷，海侵后留下了一条明显的古海岸线—高 0.5～

1.0 米的海蚀坎, 坎下是富含海生贝壳的青灰色海滩相沉积。近五十

年来, 海湾周围的围海大堤减少了水域面积，同时切断了韩江三角洲

与海湾相连的通道，内湾的面积已大大缩减。 

大埕湾海岸平面形状呈半月形，沿岸主要有山地丘陵、风化壳沙

质粘土台地与海积平原相间的岬湾地貌。海滩物质大体有砂质沉积

物、石块岩滩和砂质沉积物间岩礁等 3 种类型。其中砂质沉积物，以

细砂为主，多背依海积平原或台地；石块岩滩，分布在湾两端山丘沿

岸, 海岸陡峭曲折；砂质沉积物间岩礁, 分布于岸线中部红礁山麓沿

岸, 是海滩受冲刷侵蚀的表现。大埕湾为两端由基岩岬角控制的砂质

海岸海湾。岸线在平面上略具螺线形态的雏形，螺线形岸段处于由上

游岬角宫口头掩护的盛行波浪的绕射区域内, 在地貌上组成了较为

完整的沙坝潟湖海岸, 其中包括了拦湾沙坝渡西沙嘴、潟湖宫口港、

潮汐通道和落潮沙洲等一些次一级的地貌单元。大埕湾海滩沉积物主

要由细砂组成，滩面坡度多为 1°～2°，宽为数十米至 100 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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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域滩涂概况 

1. 陆地水域概况 

根据饶平县 2016 年度土地变更数据，陆地水域有河流、水库、

坑塘和内陆滩涂等类型，总面积约 15609 公顷。全县河流主要有黄冈

河及其支流，面积 2358 公顷，占陆地水域 15.11%；水库总面积约 2449

公顷，占陆地水域 15.69%；坑塘水面面积 10691 公顷，占陆地水域

68.49%；海岸线以内的滩涂及内陆滩涂水域面积共 110 公顷，占陆地

水域 0.71%。 

（1）主要河流 

饶平县地表水系，以黄冈河为主，各地溪流多数注入黄冈河，构

成全县水系大动脉。 

黄冈河发源于上饶镇大岽坪，从北向南迂回，流经上饶、饶洋、

新丰、三饶、汤溪、浮滨、浮山、樟溪、高堂、联饶、黄冈等镇，于

黄冈镇东侧的石龟头出海，全长 87.2 公里，河系集雨面积 1256.1 平

方公里，占全县陆域 75%以上。 

（2）主要水库 

饶平县水库总面积 2449 公顷，全县各镇均有水库分布，其中汤

溪水库面积 1592 公顷，是全县最大的水库。汤溪水库位于黄冈河中

游，是饶平县城市生活、工业及农业用水的主要水源。水库上游包括

饶平县中北部山区的三饶、新丰、建饶、饶洋、上饶等多个镇，全长

32.8km，集雨面积 667km2，水面面积约 18km2，总库容 3.81 亿 m3，

正常库容为 2.86 亿 m3，其中有效库容 2.75 亿 m3。汤溪水库对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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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河水位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具有防洪抗洪、生活供水、农田灌溉、

水利发电等多种功能。 

（3）坑塘 

全县坑塘水面面积 10691 公顷，是陆域面积最大的水体，其中淡

水坑塘 1667 公顷，海水坑塘 9024 公顷。海水坑塘集中分布在南部的

黄冈、钱东、海山、汫洲等镇沿海地带。 

2. 海域概况 

饶平海域自西向东主要包括柘林湾和大埕湾。 

柘林湾是广东省发展海水增养殖最好的海湾之一，淡水和咸水条

件兼备，可供海水增养殖的水域和滩涂面积大，浮游生物丰富，适宜

各类海洋生物的繁殖生长，既有热带、亚热带种类，又有暖温带种类，

生物群落结构多样化，海洋生物生产力较高，是多种经济鱼类繁殖、

索饵和生长的优良场所。 

大埕湾面向开阔的南海，风浪较大。海岸线呈东北—西南走向，

主要是砂质海岸，底质为沙、粉沙质泥。近岸海底地势较平缓，-2m

等深线离海岸约 400m，-5m 等深线离岸约 800m，-10m 等深线离岸

约 4000m。 

全县纳入规划范围的 26116公顷海域中， -2m以内的滩涂约9587

公顷，-2m 至-5m 海域面积约 5520 公顷，-5m 至-10m 海域面积约 6342

公顷，-10m 以外海域面积 4667 公顷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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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气候条件 

（一）水文特征 

1. 陆域水文特征 

（1）年降雨量 

饶平县降雨量分布不均，有年际、月份和地域之差异。多年平均

降雨量为 1499.8 毫米，降雨量最多为 2173.8 毫米，降雨量最少为

1120.2 毫米。从降雨量分布来看，因地形地势关系，常年都是南少北

多，分布不均。南部平均年降雨量为 1277.2 毫米。北部年降雨量 1750

毫米，降雨量大都集中在夏秋 4 至 9 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77%～81%。

因降雨的分布不均，不少地方仍严重缺水。 

（2）地表水径流量 

饶平县水资源比较丰富，年降雨总量 27 亿立方米，平均年产地

表径流量 14.38 亿立方米，每平方公里产水量 86.1 万立方米。 

地表径流的唯一来源是降雨。降雨地区分布与山势相一致，由西

北向南、北递减。年径流在地理分布上与降雨量相似，自沿海平原区

及北面向西北山区递增。多年平均径流深度变化范围为 600～1200 毫

米。降雨量的月份分布不均也影响径流的不均。4～9 月份降雨量占

年总量的 81%，非汛期 10 月至次年 3 月降雨量占全年的 19%。由于

一年当中降水量多集中夏季，夏季便常因雨水过多而造成洪涝灾害。 

（3）地下水 

饶平县地下水资源丰富，且多为浅层地下水，按地域可划分为两

个区：一是属丘陵山区（即黄冈河蓄引灌溉区），分布于县域东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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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部，即黄冈河流的上中游，土地面积约 1315 平方公里，区域内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690.2 毫米，按渗透系数推算，多年平均地下水

7.087 亿立方米，枯水年为 4.07 亿立方米。二是平原区，在县域南部

及东南部，即黄冈河下游两岸及沿海地区，土地面积约 355.3 平方公

里，区域内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454.3 毫米，多年平均地下水量为 0.506

亿立方米，枯水年份为 0.29 亿立方米。县境内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

为 7.59 亿立方米，枯水年份为 4.36 亿立方米。 

2. 海域水文特征 

（1）潮汐 

饶平海域潮汐属不规则半日潮，即在一个太阳日内（约 24 小时

50 分），先后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相邻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的

潮位不等，涨落潮时也不等。一年之中各月份的高低潮位也有差别，

最高潮位一般出现在 9、10、11 月（阴历八、九、十月），最低潮位

在 6、7 月。 

（2）海流 

根据中国科学院南海所和天津市海岸带工程有限公司的实测资

料统计分析：柘林湾潮水经南澳岛东、西两侧，在青屿附近汇合进入

大金门水道及东西口门，沿深槽上溯。除湾顶为顺时针转流外，其余

均为往复流，一般落潮流速大于涨潮流速。湾内流速较小，实测最大

流速，涨潮为 0.26~0.45m/s, 落潮为 0.32~0.51m/s, 大金门口外，航道

处流速较大，涨潮为 0.32~0.98m/s，落潮为 0.46~1.09m/s。柘林湾外

属不规则的半日潮流，落潮流速一般大于涨潮流速，最大落潮流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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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cm／s，最大涨潮流速为 35.5cm／s。 

（3）余流 

余流主要受沿岸流、风海流、径流及地形边界条件等因素制约。

饶平海域余流流速一般小于 15 厘米/秒，夏季表底层的余流方向均指

向东北，与大潮涨潮流向基本吻合，冬季的余流方向也大致与涨潮方

向相同。 

（4）波浪 

柘林湾是个半封闭海湾，其水域波浪为小风区风浪或涌浪（口外

传入）。三百门区域常见 E 向浪，平均波高（H1/10）约 0.35m，周期

（T）约 3.0s；较大波高（H1/10）0.5~0.8m，其破碎波水深（db）

0.58~0.80m，H1/10>0.5m 年出现频率为 21％，50 年重现期波高

（H1/10）2.8m；航道区域常见偏 E－W 向浪，平均波高（H1/10）

0.3m，50 年重现期波高（H1/10）2.3m。历史（1924～1969）最大波

高 2.5～1.0m。 

外海参考汕头市云澳海洋站（东经 117°06′，北纬 22°24′，海拔

高度 27.2m）实测波浪资料统计分析得出：常浪向为 ENE 向，出现

频率为 22.85%，次常浪向为 NE 向，出现频率为 21.88%，强浪向为

NE 向，该向 H4%≥2.0m 的频率占 1.43%，全年 H4%≥2.0m 的频率

占 2.38%。 

（二）气候特征 

饶平县地理位置南靠北回归线，濒临海洋，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区。具有四季温暖、雨量充沛、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季风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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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点。但也有低温阴雨、龙舟水、台风、寒露风、低温霜冻等灾害

性天气出现。 

1. 气温、日照 

饶平县历年平均气温在 20.8～22.0℃之间，7 月极端最高气温

38.6℃，1 月极端最低气温为 0.8℃。每年各月气温呈单峰型，1 月份

最低，7 月份为最高气温，8 月次之，以后逐月降低。每年 4 月下旬

至 10 月下旬平均气温 22～28℃，最宜作物生长。 

全县多年日照时数在 2000 小时以上，年日照百分率为 48%，平

均每天有 5.8 小时。全年各月份分布，7 月最多，达 257.8 小时，月

百分率占 62%，平均每天有 8.3 小时；8～12 月较多；3 月份最少，

平均每天只有 3.6 小时，月百分率只有 30%。 

2. 降水量、风 

饶平县地处低纬度，又面临海洋，雨量充沛，年平均雨量为 1475.9

毫米。受地形地势影响，全县各地年雨量差异较大，南部平原区降水

量较中部、北部丘陵区多。全年各月的降水日数与各月降水量分布趋

势大致相同，均呈单峰型，即 1～6 月逐月增加，6 月最多，7～12 月

逐月减少。 

饶平县处于大陆东南沿海，地处低纬度，季风十分明显。全年最

盛行的是偏东风，其次是偏北风及偏南风，西风极少。夏季盛行偏南

风，冬季盛行偏北风，春秋两季盛行偏东风。 

全年平均风速 2.4 米/秒，年际变化不大，在 2.0～2.9 米/秒之间；

各月平均风速相差也不大，在 2.3～2.7 米/秒之间。极端最大平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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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是 30 米/秒（十一级），风向是东北偏东风，阵风达 40 米/秒（十二

级）以上。大风都出现于台风、寒潮或强对流（雷阵雨）天气过程。 

（三）主要自然灾害 

饶平主要自然灾害有热带气旋及风暴潮、寒潮、赤潮、地震和暴

雨等。 

1. 热带气旋 

饶平县濒临南海，受海洋性东南季风影响较为剧烈，是热带气旋

经常影响和登陆的地区之一。热带气旋主要集中在每年 7 月～9 月，，

强风卷起巨浪和引起暴潮，破坏性强，对人民生命财产以及沿海堤围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造成严重损失。 

2. 风暴潮 

风暴潮是饶平县海域威胁较大的自然灾害之一。饶平县地处南海

之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严重的台风暴潮袭击，造成了严重损失。  

3. 地震 

本区是地震活动较频繁地区之一，存在一组北西向断裂带。据历

史记载，韩江三角洲地区，自 1067 年～1973 年发生有感地震 277 次，

其中≥5 级地震 12 次。 

四、水生生物资源状况 

根据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柘林湾、大埕湾的叶绿素

a、初级生产力、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采泥底栖生物、拖网底栖生

物、潮间带生物、鱼卵仔鱼和游泳生物等 9 项现场调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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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绿素 a 

调查海域平均叶绿素 a 含量为 10.79mg/m3，变化范围为 3.84 

mg/m3~26.16 mg/m3，变幅较大，总体而言，调查海域叶绿素 a 含量

处于较高水平。 

2. 初级生产力 

调查海域平均初级生产力为 670.03mg·C m2·d，在 140.18 mg·C 

m2·d~2546.52 mg·C m2·d 之间变动，变幅大，但总体而言，调查海域

初级生产力处于较高水平。 

3. 浮游植物 

调查海域共鉴定浮游植物 4 门 37 属 67 种。砘藻占 82.1%，甲藻

占 10.4%，蓝藻占 6.0%，绿藻占 1.5%。出现种类较多的属为角毛藻

属、菱形藻属、根管藻属和圆筛藻属。优势种为拟弯角毛藻、中肋骨

条藻、窄隙角毛藻、菱形海线藻、尖刺菱形藻、柔弱菱形藻、扁面角

毛藻和旋链角毛藻，合计占总生物量的 96.4%。浮游植物平均生物量

为 3757.87×l04cell/m3，硅藻占绝对优势(99 7%)。总体上潮州海域浮

游植物种类较丰富，多样性水平较高，但主要优势种丰度相对集中。 

4. 采泥底栖生物 

调查海域内共出现采泥底栖生物 38 科 45 种，以环节动物和软体

动物的种类最多。模糊新短眼蟹、奇异稚齿虫和异足索沙蚕为调查区

的优贽种。 

5. 拖网底栖生物 

柘林湾和大埕湾因受韩江径流和外海水团的共同影响，海水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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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底质较为复杂，以泥沙和沙泥为主。底栖生物种类组成呈现明

显的亚热带河口及沿岸群落区系特征，以河口和港湾海域的广布种为

主。调查海域共出现了包括腔肠动物、蠕虫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

物、腕足动物、棘皮动物和脊索动物等 7 大门类 50 科 96 种。以脊索

动物出现的种类最多，有 37 种，占总种类数的 38 54%；其次为节肢

动物，有 33 种，占|34 38%；软体动物有 21 种，占 21.88%；其他门

类只有 l～2 种。 

6. 潮间带生物 

调查海域鉴定出潮间带生物 40 科 78 种，以港湾及河口的亚热带

广盐性种类为主，其中软体动物种类最多，有 34 种，占总各类数的

43.59%；甲壳类动物有 23 种，占 29.49%；多毛类动物出现了 9 种，

占 11.54%，其他生物的种类较少。 

7. 鱼卵仔鱼 

调查海域中鱼卵的平均密度为 292.6 粒/100 m3，仔鱼为 23.8 尾

/100 m3，鱼卵没有明显的密集区。 

8. 游泳生物 

调查区域共捕获游泳生物 76 种，其中鱼类有 37 种，甲壳类 34

种，头足类 5 种。调查出现的主要经济种类有白姑鱼、丽叶鲹、平鲷、

龙头鱼、蓝子鱼、大黄鱼、蓝圆鲹、叫姑鱼、长棘鲷、黄鳍鲷、带鱼、

枪乌贼、虾蛄类、周氏新对虾、三疣梭子蟹、锈斑鲟和红星梭子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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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域环境状况 

（一）海水环境状况 

潮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2017 年度共设立各类监测站位 60 多个，监

测项目覆盖水文、气象、生物体、水质、沉积物和海洋生态等 6 大类。

监测结果显示：饶平县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良好，79.1%海域海水

质量符合第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良好，各

项监测指标均达到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大埕湾海水水质状况总体良好，海水中 pH、溶解氧、石油类、

铬、锌、汞、砷等监测因子均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化学需氧量、

铅、镉、铜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大部分海域海水中的活性磷酸

盐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和秋季个别站位无机氮指标劣

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柘林湾外湾水质状况一般，大部分海域海水处于第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柘林湾内湾以及海山岛

西侧海域水质状况较差，四季大部分海域海水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1. PH   

海水 PH 值在 7.56～8.36 之间，柘林湾内湾海水 PH 值较低，大

埕湾与柘林湾外湾海水 PH 值较高。 

2. 溶解氧   

海水溶解氧含量在 5.02mg/L～8.73mg/L 之间，绝大部分海域海

水溶解氧含量高于 6mg/L，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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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机氮   

海水中无机氮含量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

421.4 平方公里，占 79.1%，比 2016 年减少 1.5%；处于第三类标准

的海域面积约 16.5 平方公里，占 3.1%，比 2016 年增加 0.2%；处于

第四类标准的海域面积约 24.8 平方公里，占 4.6%，比 2016 年增加

0.7%；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 70.3 平方公里，占

13.2%，比 2016 年增加 0.6%，主要分布在柘林湾内湾和海山岛西侧

海域。 

4. 活性磷酸盐  

海水中活性磷酸盐含量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

约 442.1 平方公里，占 83.0%，比 2016 年增加 1.4%；处于第三类海

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 12.4 平方公里，占 2.3%，比 2016 年增加

0.4%；处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 28.9 平方公里，占

5.4%，比 2016 年减少 0.4%；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

为 49.6 平方公里，占 9.3%，比 2016 年减少 1.4%，主要分布在柘林

湾内湾。 

5. 重金属 

饶平县近岸海域海水中锌、铬含量均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铅、镉、汞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97.6%海域海水中铜含量

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比 2016 年减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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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入海污染源 

1. 陆源入海排污口 

2017 年，饶平县纳入监测的代表性排污口共 2 个，分别为三百

门水闸入海排污口和高沙水闸排污口，均为一般监测排污口。监测结

果显示：两个排污口入海污染物总量为 12536 吨，比 2016 年减少 192

吨。其中化学需氧量（CODcr）6637 吨，比 2016 年减少 633 吨；悬

浮物 5072 吨，增加 976 吨；氨氮 387 吨，减少 619 吨；总磷 53 吨，

减少 71 吨；重金属及砷 1.3 吨，减少 0.8 吨；石油类 8 吨，减少 6 吨；

生化需氧量（BOD5）374 吨，增加 161 吨；挥发酚 3.9 吨，增加 1.2

吨。化学需氧量（CODcr）和悬浮物为主要入海污染物，分别占入海

污染物总量的 52.94%和 40.46%。 

三百门水闸入海排污口和高沙水闸入海排污口的入海水质均符

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的相应标

准。 

2. 江河入海污染物总量 

2017 年，对饶平县黄冈河入海污染物总量进行 3 次监测，分别

为 5 月、8 月、10 月，监测结果表明：2017 年黄冈河携带入海的主

要污染物总量为 17008 吨。其中 CODcr16367 吨，比 2016 年减少 7690

吨；营养盐 599 吨，减少 1108 吨；石油类 35 吨，增加 16 吨；重金

属及砷 7吨，减少 3.7 吨。CODcr、营养盐占入海污染物总量的 97.75%。 

五、水域滩涂承载力评价 

饶平县有黄冈河水系，支流众多，河流入海口周边近岸海域滩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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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适宜养殖的滩涂浅海面积较大，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下降水

丰富，年均温度较高，十分适合水生生物生长，发展养殖业的自然条

件十分优越。  

（一）陆地水域评价 

陆地水域主要有水库、河流和池塘等类型。 

1. 水库 

饶平县水库主要分布在丘陵山区，水质优良，浮游动物、植物丰

富，初级生产力较高，养殖的自然条件较好，但考虑到全县社会经济

发展需要，水库主要作为饮用水源、发电、雨季蓄水防洪、旱季灌溉，

其功能是不可替代的，由于水源保护需要，水库养殖面积将逐步减少。 

2. 河流 

饶平县 2016 年在河流水域养殖面积仅 28 公顷，位于黄冈河出海

口附近河段。黄冈河众多支流自然条件亦不适合养殖，干流中段属于

饮用水源保护区，为保证饮用水源地水质不降低，同时保障雨季排洪

泄涝，河流水域不宜规划为养殖区。 

3. 池塘 

饶平县陆域以池塘养殖为主，淡水池塘在全县各镇均有分布，海

水池塘则集中分布在柘林湾周边的黄冈、钱东、汫洲和海山等镇。池

塘养殖的发展面临几个制约因素：一是部分池塘属可调整坑塘水面 2，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这些坑塘在一定条件下

                                                        
2可调整地类指按照《关于搞好农用地管理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511 号）

精神，1999 年以后除生态退耕以外，因农业结构调整原因，将耕地改为园地、林地、草地和坑塘水面，且

耕作层未被破坏的土地。包括：可调整果园、可调整茶园、可调整其他园地、可调整有林地、可调整其他

林地（耕地改为未成林地、苗圃）、可调整人工牧草地和可调整坑塘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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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需要改造成耕地，必将导致养殖水域面积减少；二是部分靠近村

镇分布的池塘受到严重污染，失去了养殖条件；三是随着城镇建设的

扩张，部分养殖池塘将被占用或改造。 

总体上看，饶平县陆地水域面积大，自然条件较好，水生生物资

源丰富，可养殖品种较多，但水产养殖今后主要面临着养殖面积减少、

部分水域养殖环境恶化的问题。未来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池塘养殖利

用率，整治和改善村镇周边受污染的水域，改进养殖方式，提高养殖

单产。 

（二）海域评价 

根据《潮州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以下简称《区划》），

饶平海域主要功能为农渔业、港口航运、旅游休闲娱乐和海洋保护用

海。其中农渔业用海面积 18385 公顷， 根据 2016 年调查结果，饶

平县目前海上、滩涂和海水池塘养殖面积共 8068 公顷，其中海上养

殖区 3305 公顷，滩涂养殖区 2684 公顷，海水池塘养殖区 2079 公顷。

总体上看，养殖开发强度较大，但分布不均：柘林湾水深 5 米以内的

海域基本上已全部开发为养殖区，水深 5 米以外海域仅有少量深水网

箱养殖。 

潮州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对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的

监测结果表明：2016 年，海域呈富营养化状态的海域面积约 113.7 平

方公里，比 2015 年增加了 15.5 平方公里，其中轻度、中度和重度富

营养化海域面积分别为 20.7、31.0 和 62.0 平方公里，轻度营养化海

域面积比 2015 年减少了 5.1 平方公里，中度营养化海域面积比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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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少了 5.2 平方公里，重度营养化海域面积比 2015 年增加了 25.8

平方公里，重度富营养化海域主要集中在柘林湾内湾海域。可见，柘

林湾内湾海域实际上已处于水产养殖超载状态，今后应适当控制养殖

规模。因此，饶平县海水养殖承载力较大的区域在水深 5 米以外的海

域。 

第七节  水产养殖产业发展分析 

一、水产养殖发展现状 

2017 年，全县水产养殖产业稳步发展，水产养殖总面积 8730 公

顷，养殖总产量 145300 吨。其中海水养殖面积 5901 公顷，占水产养

殖面积 67.59%，产量 123212 吨，占水产养殖产量 84.80%；淡水养

殖面积 2829 公顷，占水产养殖面积 32.41%，产量 22088 吨，占水产

养殖产量 15.20%。（详见表 2-1） 

表 2-1  饶平县 2016 年水产养殖面积、产量统计表 

单位：面积（公顷）、总产（吨）、单产（吨/公顷） 

全县总计 海水养殖 淡水养殖 

总面积 总产量 单产 面积 产量 单产 面积 产量 单产 

8730 145300 16.64  5901 123212 20.88  2829 22088 7.81  

 

（一）养殖区域 

1. 海水养殖区域 

全县海水养殖主要集中在柘林湾和大埕湾，此外柘林湾周边的柘

林镇、所城镇、黄冈镇、钱东镇、汫洲镇、海山镇等均有大面积的海

水养殖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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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林湾位于黄冈河出海口南侧，是饶平县最大的海湾。柘林湾西

部、北部和东部为陆域，南部有南澳岛作为抵御风浪的天然屏障，湾

中有海山岛、汛洲岛和西澳岛等岛屿，养殖条件优越，素有“海上牧

场”之称。 

大埕湾位于潮州海域东部，东与福建省交界，面向南海，海域开

阔，风浪较大，现有部分网箱养殖，近年来沿岸建成大量高位池养殖。  

2. 淡水养殖区域 

淡水养殖主要类型有池塘养殖、河沟养殖、水库养殖和其他养殖，

其中池塘养殖是淡水养殖最主要的区域，面积约占淡水养殖总面积的

74%。全县养殖池塘主要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 

（二）海水养殖方式和养殖品种 

1. 养殖方式 

饶平县海水养殖主要有池塘养殖、普通网箱、深水网箱、筏式、

吊笼、底播和工厂化养殖等方式。 

2017 年全县海水池塘养殖面积 1185 公顷、产量 20786 吨，普通 

网箱养殖面积 166.27 公顷，产量 11431 吨，深水网箱养殖 42776 立

方、产量 854 吨，筏式养殖面积 2177 公顷、产量 37861 吨，吊笼养

殖面积 33 公顷、产量 760 吨，底播养殖面积 2715 公顷、产量 31227

吨，工厂化养殖 5200 立方，产量 2501 吨。 

2. 养殖品种 

（1） 鱼类 

2017 年全县海水鱼类养殖总面积 1327 公顷，产量 18129 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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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公顷产量 13.66 吨。养殖品种有鲈鱼、魳鱼、美国红鱼、鲽鱼、

石斑鱼、军曹鱼、大黄鱼及鲷鱼等品种，其中鲈鱼、魳鱼、美国红鱼

3 种鱼类的产量占全市鱼类产量 49.82%，其余 6 种鱼类产量占

50.18%。 

（2） 甲壳类 

2017 年全县甲壳类养殖面积 1959 公顷，产量 26970 吨，平均每

公顷产量 13.77 吨。其中虾类养殖面积 1792 公顷，占甲壳类养殖面

积 91.48%，产量 22106 吨，占甲壳类养殖产量 81.97%，单产 12.34

吨/公顷，养殖品种以南美白对虾为主，其次为中国对虾、斑节对虾

和日本对虾等；蟹类养殖面积 167 公顷，产量 4864 吨，单产 29.13

吨/公顷，养殖品种以青蟹、梭子蟹为主。 

（3） 贝类养殖 

2017 年全县贝类养殖面积 3957 公顷，产量 77661 吨，每公顷产

量平均 17.64 吨，是潮州市养殖面积最大的养殖项目，占全市海水养

殖面积 53.52％，产量占海水养殖产量的 63.03％。养殖品种以蛏、牡

蛎和蛤为主，其合计养殖面积占贝类养殖面积的 76.85％，产量占

83.57％，其次为蛤、扇贝、鲍、蚶等品种。养殖方式包括筏式、吊

笼、底播，鲍则以工厂化立方水体养殖为主。 

（4） 藻类养殖 

饶平县藻类养殖仅有紫菜一个品种，面积 150 公顷，产量 102 吨，

主要位于海山岛南部浅海水域（详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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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饶平县 2017 年海水养殖品种统计表 

                   单位：面积（公顷）、产量（吨） 

养殖总面

积 
养殖总

产量 

1、鱼类 2、甲壳类 3、贝类 4、藻类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7393 123212 1327 18129 1959 26970 3957 77661 150 102 

 

（三）淡水养殖方式和养殖品种 

饶平县淡水养殖按水面类型分主要有池塘养殖、水库养殖和河沟

养殖和其它养殖。2017 年全县淡水养殖面积 2829 公顷，产量 24353

吨。 

1. 池塘养殖 

2017 年全县池塘养殖面积 2100 公顷，产量 16648 吨，平均单产

7.93 吨/公顷。养殖品种主要为鱼类，有草鱼、青鱼、鲢鱼、鳙鱼、

鲤鱼、罗非鱼、鲫鱼、鳗鲡、乌鳢、鲈鱼，此外还有南美白对虾、河

蟹、鳖、蛙等品种。养殖方式以上层、中层、底层混养为主。 

2. 水库养殖 

2017 年全县水库养殖面积 403 公顷，产量 3348 吨，平均每公顷

产量 8.31 吨，低于池塘养殖单产。 

3. 河沟养殖 

2016 年全县河沟养殖面积 25 公顷，产量 37 吨，平均每公顷产

量 1.48 吨，远低于池塘养殖单产。河沟养殖主要分布在黄冈河下游

河道（详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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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饶平县 2017 年淡水养殖统计表 

       单位：面积（公顷）、产量（吨）、单产（吨/公顷） 

合计 1、池塘 2、水库 3、河沟 4、其他 

养殖

面积 
产量 单产 

养殖

面积 
产量 单产 

养殖

面积 
产量 单产 

养殖

面积 
产量 单产 

养殖

面积 
产量 

单

产 

2829 22088 7.81  2100 16648 7.93  403 3348 8.31  25 37 1.48  301 2055 6.83  

 

（四）苗种生产现状 

1. 海水养殖苗种生产现状 

2017 年全县海水鱼苗育种 55280 万尾；虾类育苗 10700 亿尾，

其中南美白对虾 10400 亿尾；贝类育苗 16700 万粒，其中鲍鱼苗 8500

万粒。 

表 2-4  饶平县 2017 年海水养殖苗种生产统计 

海水鱼苗

（万尾） 

虾类育苗（亿尾） 贝类育苗（万粒） 
紫菜种苗（万

贝） 
海带（亿株） 

合计 
其中：南美白

对虾 
合计 其中：鲍鱼 

55280 10700 10400 16700 8500 0 0 

 

2. 淡水养殖苗种生产现状 

2017 年全县淡水鱼苗育种 8260 万尾，淡水鱼苗主要是罗非鱼，

数量达 6300 万尾；淡水鱼种产量 8 吨，鳗鱼捕捞量 638 公斤（详见

表 2-5）。 

表 2-5  饶平县 2016 年淡水养殖苗种统计 

淡水鱼苗（万尾） 
淡水鱼种（吨） 

投放鱼种 
（吨） 

稚鳖(万只) 
鳗苗捕捞量 
（公斤） 合计 其中：罗非鱼 

8260 6300 8 0 0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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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产品加工能力 

（1）加工能力 

2017 年全县水产品加工企业 13 个，其中规模以上加工企业 6 个，

年加工能力 31490 吨；拥有水产冷库 12 座，冷藏能力每次为 7180 吨，

冷冻能力每日为 176 吨，制冰能力 590 吨/日（详见表 2-6）。 

表 2-6  饶平县 2017 年水产品加工能力统计 

水产品加工企

业（个） 

水产品加工能

力（吨/年） 

水产冷藏库 

（座） 

冻结能力 

（吨/日） 

 

冷藏能力 

（吨/次） 

 

制冰能力 

（吨/日） 

 13 31490 12 176 7180 590 
 

（2）水产加工产品 

2017 年全县加工水产品 24810 吨，其中淡水加工产品 1400 吨，

海水加工产品 23410 吨。水产品加工方式以冷冻为主，冷冻加工 16400

吨，鱼糜制品和干腌品加工 7780 吨。潮州市水产加工类型较单一，

无藻类加工、罐头制品、水产饮料及鱼油制品等类型。 

表 2-7  饶平县 2016 年水产加工产品统计 

水产加

工企业

（个） 

水产品

加工总

量（吨） 

其中 
用于加

工水产

品量

（吨） 

水产冷

冻（吨） 

鱼糜制 

品、干

腌制品

（吨） 

藻类加

工（吨） 

罐头

制品

（吨） 

水产

饲料

（吨） 

鱼油制

品（吨） 

其它水

产加工

品（吨） 

13 24810 16400 7780 0 0 0 0 630 46510 

 

（六）深水网箱养殖概况 

饶平县早在 2013 年就已编制出台《饶平县深水网箱养殖规划》，

以金航深海网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龙头，采用“公司+基地+渔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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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模式，建设深水网箱产业园区，推动传统网箱转型升级，促进深

水网箱养殖向产业化、集群化发展，有效带动渔民转产转业，拓宽增

收渠道。此外，饶平县率先在全省组织制订《深水网箱养殖技术规范》、

《无公害深水网箱养殖操作规程》（被省核准为农业地方标准），积极

与中国水产科学院开展“海湾健康养殖示范县”共建活动，促进网箱

养殖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目前，全县已建成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无公害生产基地、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积极推进无公害水产品

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柘林湾深水网箱养殖示范基地先后被授予农业

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省深水网箱养殖标准化示范区、供港深水网

箱养殖基地、省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基地养殖的产品被评为中国水产

名牌产品，并获得绿色食品 A 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出境水生动

物养殖场注册登记证书，产品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 

二、水域滩涂开发利用潜力 

（一） 海域养殖潜力 

海域养殖包括滩涂养殖，浅海养殖、浅海护增养殖、以及深水养

殖和礁盘养殖等。根据《区划》，柘林湾和大埕湾海域划定养殖区 11904

公顷，增殖区 4936 公顷。2016 年饶平县已利用的滩涂浅海养殖面积

为 6013 公顷，约占海域养殖区面积 50.51％、占养殖、增殖区面积

35.71%，因此，全县海域养殖仍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1. 滩涂养殖潜力 

全县-2 米以浅的滩涂面积约 9587 公顷，主要分布在柘林湾、海

山岛周边和大埕湾沿岸 400 米内海域。柘林湾和海山岛周边滩涂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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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分布连片，历来是重要的养殖基地。2016 年滩涂养殖面积 2684

公顷，占滩涂总面积的 28.00％。 

2. 浅海养殖潜力 

全县-2m～-5m 海域面积 5520 公顷，-5m～-10m 海域面积 6342

公顷。目前利用较集中于-2m～-5m 水深的浅海区，-5m～-10m 水深

的浅海区仍有很大利用空间。 

3. 护养增殖潜力 

根据《区划》，全县海域有增殖区 4936 公顷，可通过人工投苗进

行增殖，以增加渔业可捕资源和底栖贝类资源（其产量归海洋捕捞统

计，不计入养殖产量统计）。随着养殖技术及底栖贝类的采摘技术的

提高，这一宽广的海域是未来海水养殖主要拓展海域。 

4. 深水养殖和礁盘养殖潜力 

深海养殖是指-10 米以深的水域进行的养殖，饶平县-10 米以深

水域主要分布在大埕湾约 4 公里以外海域，在海洋功能区划中属于捕

捞区，目前饶平县深水网箱养殖已初具规模。深水网箱是目前科技含

量较高的海水鱼类养殖方式，具有抗风浪强、可在半开放海区养殖鱼

类等特点，与传统小网箱相比，集约化程度高、养殖密度大，鱼类生

长速度快，品质天然，是未来海上养殖的主要发展方向。 

（二） 陆地水域养殖潜力 

陆地水域养殖包括池塘（含海水养殖池塘）、水库、内陆滩涂及

河流水域。根据 2016 年土地利用现状统计数据，全县陆地水域面积

15609 公顷，按照 2016 年水产统计年报，陆地水域（含海水养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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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养殖面积 4755 公顷，仅占全县水域面积的 30.46％，表明陆地水

域还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1. 池塘养殖潜力 

养殖面积潜力：2016 年全县陆域现状池塘总面积 10691 公顷，

实际池塘养殖面积 4755 公顷，池塘利用率为 44.48％。池塘养殖率较

低的原因主要是部分村庄周边的淡水池塘因染污或富营养化而无法

养殖，还有沿海围垦的部分鳁池处于天然放养状态，未计入养殖面积。

根据《饶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饶平县部分连片的现状养殖池塘可能会被建设占用或改造为耕地，因

此，池塘养殖面积的挖潜重点是提高池塘养殖利用率。 

2. 其它水面养殖潜力 

其它水面主要包括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内陆滩涂等。2016 年

全县水库和河流、内陆滩涂水域面积为 4917 公顷，其中养殖利用面

积为 560 公顷。近年来水库养殖面积大量减少，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水

库功能从农业灌溉改为城乡供水，为了保证优良水质，减少养殖是合

理的。河流水面养殖具有与水库养殖的类似问题，为了保护河流水质

和确保排洪的需要，除少数废弃河道可作为养殖外，均应逐步减少养

殖面积。随着城镇化发展，水库、河流养殖面积还会进一步减少。 

三、水产养殖存在问题 

1. 养殖水域规划及管理滞后 

现有养殖水域规划编于 2009 年，没有严格划定养殖功能区，规

划管理又跟不上。部分地区出现毁林养虾、毁田养虾的现象，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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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景观和海防林，使一些地方的海岸景观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旅

游开发受到影响。 

2. 海水养殖对浅海水质造成环境污染 

随着饶平县海水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有机物、

氮、磷等物质直接排放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破坏了生态环境。养殖投

放的饵料，部分未被摄食，与鱼虾的粪便及其它排泄物一起沉降到水

底，造成养殖池自身污染。还有部分养殖场施放化肥等养份入养殖池，

增加水中浮游生物量, 用石灰、高锰酸钾、硫酸铜等化学物质清池消

毒, 形成的残饵、残药未经处理排放入海, 导致养殖水域水质下降，

对生物资源、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3. 海产品转化能力仍须加强 

饶平县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水养殖环境，其中柘林湾更是有“海上

牧场”的美称，养殖产量非常大。若对获取的海产品进行合理加工，

制成价值更高的产品，可大大提高销路。但是就发展现状来看，养殖

产品的加工主要还是以粗加工、大包装水平为主，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精加工和深加工的产品比较少。 

4. 渔业产业转型升级较慢 

目前饶平县养殖产业中，传统渔业方式依然占据较高比重。渔业

转型的根本是向现代科技渔业、集约化生产方式转变，分散的经营方

式、弱小的经济实力和低下的技术水准等成为现代渔业快速转型发展

中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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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经济发展方向 

饶平县是广东省连接海峡西岸经济区乃至华东地区的重要节点，

近年来借助其区位优势，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效。2017 年全县实

现生产总值 26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6.1 

亿元，增长 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97.33 亿元，增长 28.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6.28 亿元，增长 9.7%；财政总收入 55.02 亿

元，增长 13.93%，一般公共财政收入 7.68 亿元，下降 2.3%；外贸进

出口总额 9.03 亿美元，增长 19.1%；财政八项支出 37.65 亿元，增长 

13.17%。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贸进出口和财政八项支出增速

位列全市各县区之首。 

根据《饶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未来饶平县将充分发挥闽粤交界、面向台湾的地理

优势，大力推进粤闽经济合作区饶平片区建设，加强合作联动，重点

承接珠三角经济区、海西经济区和台湾地区等产业辐射，将合作区打

造成为粤闽台融合发展桥头堡。对于水产养殖业，《纲要》提出继续

加强“海上牧场”柘林湾深水网箱养殖标准化示范区、供港深水网箱

养殖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品加工，做大做强名牌水产品，建

设国家级水产品主产区。积极搭建产学研究技术服务平台，引进先进

的渔业技术，推进养殖规模化、集约化、基地化发展，提高海洋经济

产业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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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产养殖前景预测 

（一）发展潜力 

陆地水域养殖面积总体上将随着城市发展和耕地保护而逐步减

少，因此，陆地水域养殖的发展潜力重点在于提高池塘利用率和改造

低产池塘。目前饶平县尚有部份鱼塘养殖条件较差，各地区平均产量

差别较大。因此，通过高标准鱼塘整治、提高养殖技术水平等手段，

努力改造低产池塘，是饶平县陆地水域养殖发展的重点任务。 

饶平县海域宽阔，近岸滩涂发育，历来是海水养殖的主要区域。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且近岸海域容易受陆源污染，因此，海上养殖

的发展方向在于适度拓展外海养殖空间，提高养殖技术，向深水海域

扩大养殖区域。 

（二）前景预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作为人类的食物来源

将成为今后发展方向，而对水产品的需求增长将主要依靠发展水产增

养殖业解决。饶平县具有良好的海域资源环境条件和独特的区位优

势，养殖产业的市场发展前景较好。 

1. 在内湾浅海滩涂水域增养殖开发已处于饱和的情况下，未来

将致力于 5 米等深线以外海域的增养殖开发。以目前的经济承受力及

技术开发能力，发展抗风浪养殖设施的条件已初步具备。根据海区海

况特点，研究和开发各种类型的抗风浪网箱、抗风浪筏式养殖设施将

成为未来热点，利用抗风浪养殖设施进行集约化海水养殖生产将成为

海水鱼、贝、藻类养殖的发展方向而得到规模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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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湾内浅海滩涂水域在其空间资源受限制的情况下，将致力于

寻求发展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多元生态养殖。为确保水域滩涂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健康养殖技术将成为其主要内涵。水域滩涂的使用将逐步

依据水域环境特点、养殖容量要求及相关养殖技术规范（标准）进行，

养殖开发布局及种类结构逐步得到优化。 

3. 以恢复近岸渔业资源为目的的海洋农牧化开发将越来越受到

重视。目前，以鱼类、虾类为主要增殖对象的海洋人工鱼礁工程建设

已拉开序幕。完成人工鱼礁工程建设之后，将实施鱼类、虾类等规模

化人工放流以提高其增养殖效果。海洋经济底栖贝类增殖也将由目前

的低效益护养增殖逐步向高效益的底播增殖推进。底栖贝类具有定栖

性强、其增殖易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等特点，将取得快速发展。此外，

为配合近岸渔业资源增殖的需要，以规模化培育增殖种类苗种为职能

的水产栽培中心建设也将取得发展。人工鱼礁增殖属海底工程，而底

栖贝类增殖不需要专门设施，因此，两者均具有较好的抗风浪作用，

是适合饶平县海况气候特点的增殖开发方式，其规模化发展将使今后

饶平县海洋鱼类、甲壳类和贝类等资源得到明显恢复。  

4. 为实现水产养殖业与国际接轨，将以国际水产质量安全标准

及水产养殖业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严格规范水域滩涂的使用行为，并

对养殖环境、养殖企业的生产技术尤其药物使用，及水产品加工技术

等进行严格监管。水产养殖企业为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及

开发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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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养殖水域滩涂开发总体思路 

根据饶平县水域滩涂开发利用现状和水产养殖产业发展趋势，渔

业经济发展需在稳定养殖面积的基础上，优化渔业产业结构和空间布

局，统筹兼顾水域滩涂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科学划定禁止养殖

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实现高效、生态渔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

渔业格局。饶平县水域滩涂开发总体思路如下： 

1. 服从饶平县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

能区划等相关规划充分衔接。 

2. 在陆域池塘养殖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下，要对现有池塘进行

挖潜，同时积极推进标准化池塘改造，改善养殖基础条件，推进水产

健康养殖，提高渔业综合生产能力。 

3. 对海洋功能区划已经明确规划的农渔业区，进行水域滩涂养

殖规划。对已经养殖的区域和养殖品种，在不超过养殖负荷的前提下，

根据海域地形、地貌的实际，尽量考虑到群众养殖的习惯和长期积累

的经验，统筹兼顾养殖户的利益，力求减少生产者的损失，实行“大

稳定，小调整”，充分保留原有比较合理的养殖布局和养殖品种。而

对超过养殖容量的予以调整，削减养殖面积。 

4. 海洋功能区划中明确划定为其他功能、并且已经或者明确近

期拟开工建设的滩涂、浅海和垦区池塘水产养殖将退出。 

5. 对于功能区划中的“功能待定区”，近期还没有明确其他用途

或远期规划调整为其它用途的区域，现已经有水产养殖的滩涂、浅海

和垦区池塘，暂时列入水产养殖规划，保留养殖功能，但实行总量控



 

39 
 

制，不增加设施渔业规划，以利以后转型。 

6. 规划的养殖区，在布局和配置上尽量采用复合养殖系统和多

品种混养，充分发挥不同养殖系统的互补作用，实现生态养殖，消除

不良环境影响，增加养殖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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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 

第九节  功能区概述 

一、基本功能区类型 

根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工作大纲》，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分为

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 

（一）禁止养殖区 

1.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

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和未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等

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水产养殖。 

2. 禁止在港口、航道、行洪区、河道堤防安全保护区等公共设

施安全区域开展水产养殖。 

3. 禁止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水体开展水产养殖。 

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从事水产养殖的区域。 

（二）限制养殖区 

1. 限制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外围保

护地带、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依法确定

为开展旅游活动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等生态功能区开

展水产养殖，在以上区域内进行水产养殖的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污

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2. 限制在重点湖泊水库及近岸海域等公共自然水域开展网箱围

栏养殖。重点湖泊水库饲养滤食性鱼类的网箱围栏总面积不超过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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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 1%，饲养吃食性鱼类的网箱围栏总面积不超过水域面积的

0.25%；重点近岸海域浮动式网箱面积不超过海区宜养面积 10%。各

地应根据养殖水域滩涂生态保护实际需要确定重点湖泊水库及近岸

海域，确定不高于农业部标准的本地区可养比例。 

3.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限制养殖区。 

（三）养殖区 

1. 海水养殖区，包括海上养殖区、滩涂及陆地养殖区。海上养

殖包括近岸网箱养殖、深水网箱养殖、吊笼（筏式）养殖和底播养殖

等，滩涂及陆地养殖包括池塘养殖、工厂化等设施养殖和潮间带养殖

等。 

2. 淡水养殖区，包括池塘养殖区、湖泊养殖区、水库养殖区和

其他养殖区。池塘养殖包括普通池塘养殖和工厂化设施养殖等，湖泊

水库养殖包括网箱养殖、围栏养殖和大水面生态养殖等，其他养殖包

括稻田综合种养和低洼盐碱地养殖等。 

表 3-1  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禁养区 

1-1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和未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等重点生态功

能区 

1-2 港口、航道、行洪区、河道堤防安全保护区等公共设施安全区域 

1-3 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水体 

1-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 

2 限养区 
2-1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外围保护地带、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依法确定为开展旅游

活动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等生态功能区 

2-2 重点湖泊水库及近岸海域 2-2-1 重点湖泊水库网箱养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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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二级 三级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公共自然水域 2-2-2 重点近岸海域网箱养殖区 

3 养殖区 

 海水养殖区 
3-1-1 海上养殖区 
3-1-2 滩涂及陆地养殖区 

 淡水养殖区 

3-2-1 池塘养殖区 
3-2-2 湖泊养殖区 
3-2-3 水库养殖区 
3-2-4 其他养殖区 

 

二、基本功能区划分原则 

按照养殖水域滩涂基本功能区的类型和定义，根据饶平县水域开

发利用现状，并结合海洋、国土、环保、城建、旅游、港口等部门的

相关规划，制定以下划分原则： 

（一）禁止养殖区 

1. 饮用水源保护区（含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应急饮用水源地和

备用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一律划

为禁止养殖区； 

2. 河流出海口、河道行洪区及具有通航功能的河道水域划为禁

止养殖区； 

3. 现状港口、航道、锚地、渔港、人工鱼礁等类型用海区，划

为禁止养殖区； 

4. 部分未批准利用且面积大于 1000 平方米的无居民海岛周边

200 米范围内海域，规划为禁止养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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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养殖区 

1. 陆地水域中，在国土、城市规划中属于允许建设区、有条件

建设区或其他重大项目涉及的水域，划为限制养殖区； 

2. 国土规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水域，划为限制养殖区； 

3. 部分规划为港口、旅游、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的海域，在其主

导功能开发之前，适当保留部分现状养殖或季节性养殖区，在功能区

上优先划为限制养殖区； 

4. 由于养殖活动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水域，规划为限制养殖

区。 

（三）养殖区 

除禁止养殖区和限制养殖区外，剩下的现状养殖水域或自然条件

适宜但尚未开发的水域，划为养殖区。 

三、基本功能区划分 

根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基本功能区类型和划分原则，对饶平县规

划范围内的 41725 公顷水域滩涂，规划禁止养殖区面积 8473 公顷，

限制养殖区 7253 公顷，养殖区 25999 公顷（详见表 3-2）。 

表 3-2  饶平县养殖水域功能区划分统计表 

 单位：公顷、% 

水域类型 
禁止养殖区 限制养殖区 养殖区 

总计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陆地水域 2710  17.36  3488 22.34 9411 60.30 15609  
海域 5763  22.07  3765 14.42 16588 63.51 26116  
总计 8473  20.31  7253 17.38 25999 62.31 4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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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禁止养殖区 

全县划定禁止养殖区 8473 公顷，占水域总面积 20.31%。其中

陆地水域划定禁止养殖区 2710 公顷，主要是将饮用水源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及行洪河流涉及水域划为禁止养殖区；海域划定禁止养殖区

5763 公顷，主要是将海洋保护区、港口、航道及人工鱼礁用海划为

禁止养殖区（见图 3-1）。 

一、陆地水域禁养区 

饶平县陆地水域划定禁止养殖区 2710 公顷，占陆地水域总面积

的 17.36%。根据潮州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规划，将饶平县水源

保护区（包括涉及的水库、河段及其上游）规划为禁止养殖区。此外，

陆域的自然保护区、河道行洪区等涉及水域也按要求划入禁止养殖

区。 

二、海域禁养区 

海域禁止养殖区主要是将海洋保护区、黄冈河出海口、人工鱼礁、

港口、航道、用海划为禁止养殖区，面积 5763 公顷，占海域规划范

围的 22.07%。 

1. 海洋自然保护区 

全县海域自然保护区有 4 处（分别是饶平县海山海滩岩田省级自

然保护区、饶平县西澳岛黄嘴白鹭县级自然保护区、饶平县水产资源

海洋生态县级自然保护区、饶平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和人工鱼礁

所在海域规划为禁止养殖区，面积 1375 公顷，占海域禁止养殖区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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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饶平县水域滩涂禁止养殖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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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口、航道、锚地用海 

现状港区主要有三百门港区和金狮湾港区。三百门港区位于海山

镇，柘林湾西北部，是潮州港的主港区之一。金狮湾港区位于柘林半

岛，是饶平县重要的工业港区，以服务临港产业开发为主，集大宗散

货水陆中转运输和临港重化工业开发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港区。

规划三百门港区、金狮湾港区、潮州港航道、锚地用海为禁止养殖区，

面积 3879 公顷，占海域禁止养殖区 67.31%。 

3. 黄冈河出海口在《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中属于“重要河口

生态系统”，同时也是黄冈河重要的行洪区，应加强保护，规划为禁

止养殖区，面积 168 公顷；此外，本规划还将面积大于 1000 平方米

且未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周边 200 米范围、现状渔港用海范围规划

为禁止养殖区，面积 341 公顷。 

三、禁止养殖区管理措施 

1. 在禁养区内设立“禁养宣传告示牌”，标示说明禁养范围、内

容，禁止从事水产养殖活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公共设施安全区域划

定前已有的水产养殖，需搬迁或关停，造成养殖生产者经济损失的应

依法给予补偿。禁养区内原有的水产养殖，由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限期搬迁或关停。禁养区内划分前已经发放的水域滩涂养殖证予以注

销。已有的水产养殖，搬迁或关停的造成养殖生产者的损失依法进行

补偿，并妥善安置养殖渔民生产生活； 

2. 加强渔政执法，依法查处禁养区内的违法养殖活动，强化社

会监督。禁养区陆域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水产养殖场，新增从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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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水产养殖活动； 

3. 允许在人工鱼礁投放海域进行放养、增殖，以达到修复和改

善渔业资源的目的； 

4. 规划对禁止养殖区实行动态调整，未来新增的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及缓冲区、一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港口航运区等，其空间自动

化为禁养区。 

第十一节  限制养殖区 

饶平县划定限制养殖区面积 7253 公顷，占全县水域总面积

17.38%。其中陆地水域划定限制养殖区 3488 公顷，占陆地水域

22.34%；海域划定限制养殖区 3765 公顷，占海域总面积的 14.42%（见

图 3-3）。 

一、陆地水域限养区 

陆地水域共划定限制养殖区 3488 公顷，主要是将未划为饮用水

源保护区的水库、河流和处于城镇拓展区、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及湿地

公园的水域划为限养区。 

1. 水库及河流 

饶平县未划入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水库面积 715 公顷，由于水库的

主要功能是作为备用水源和农业灌溉，因此划为限制养殖区；河流除

黄冈河属于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河段外，其余支流均规划为限制养殖

区，面积 517 公顷。  

 



 

48 
 

图 3-2  饶平县水域滩涂限制养殖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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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镇拓展区域 

城镇拓展区域主要是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允许建设区、有条

件建设区，以及城市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所在区域，它是城镇未来发展

建设的集中区。城镇拓展区域范围内的水域将随着建设用地功能的实

施而被占用，因此将这一部分水域规划为限制养殖区，总面积 1037

公顷。 

3. 基本农田保护区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将很多养殖池塘定义为可调整坑塘水面

地类（历史上曾经是水田），按照相关政策，这些坑塘可划为基本农

田保护区。饶平县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池塘多数为现状养殖区，而

基本农田保护区是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的区域，因此划入基本农田保

护区的坑塘水面应划为限制养殖区，保留现状养殖功能，今后若要进

行耕地开发，须服从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改造。规划将整块或大部分位

于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的池塘划入限制养殖区，面积 1156 公顷。 

4. 大埕湾沿岸高位池 

大埕湾沿岸高位池养殖始于 2010 年前后，之后规模不断扩大，

几乎占据了整个大埕湾沙滩往上的土地，高位池养殖排放的废水对大

埕湾自然环境、旅游资源产生了一定的的影响，因此规划大埕湾沿岸

高位池为限制养殖区，面积 63 公顷，主要限制养殖规模的无序扩大

和废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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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域限制养殖区 

饶平海域划定限制养殖区面积 3765 公顷，占海域总面积 14.42%。

主要分布在以下海域： 

1. 大埕湾近岸海域 

该海域位于华丰油气码头往东至与福建省交界的大埕湾沿岸，是

现状养殖区，海洋功能区划和潮州港总体规划划为预留港口用海区，

用于远期发展临港产业。规划为限制养殖区，面积 725 公顷，暂时保

留现状养殖区，待港口开发建设时养殖应予以退让。 

2. 柘林湾东部 

位于黄冈河出海口东部至西澳岛海域，在海洋功能区划中属于工

业与城镇用海区，港口规划是远期的潮州港综合性深水港区，主要为

临港产业开发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航运服务。该海域面积 1645 公顷，

约占柘林湾内湾养殖面积的 1/4，是柘林湾重要的养殖区域，规划为

限制养殖区，暂时保留现状养殖功能。 

3. 海山岛东岸和南岸 

海洋功能区划划定的“海山岛南部风景旅游区”，位于海山岛南

部沿岸约 600 米内的海域，使用现状为养殖区，规划为限制养殖区，

在旅游功能开发之前保持养殖功能；海山岛东港村周边海域在海洋功

能区划中规划为旅游用海区，主要是作为滨海浴场，海域主要是养殖

功能，规划为限制养殖区。上述两处海域面积 52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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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山岛西北部海域 

海域范围为高沙大堤沿海山北岛至蓬莱村，现状利用主要是滩涂

养殖，在省海洋生态红线规划中属于“重要滨海湿地”，规划为限制

养殖区，面积 873 公顷。 

三、限制养殖区管理措施 

1. 限制养殖区内的水产养殖，原则上不再办理登记养殖证，对

于已办理的养殖证，到期后不再续期；如确实需要办理养殖证，则采

取采取“一年一办”的形式，将使用年限规定为一年。 

2. 海洋功能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

港口、旅游、工业与城镇用海等水域，现状养殖功能可暂时保留，待

其规划功能开发时必须关停； 

3. 海洋生态红线划定的“重要滨海湿地”，允许在不破坏滨海湿

地的前提下，适当开展养殖； 

4. 限制有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内水体进行养殖； 

5. 大埕湾沿岸的高位池塘，应限制养殖规模的无序扩大，限制

随意在沙滩上取、排水等破坏沙滩景观的行为，养殖产生的污水必须

处理达标后排放； 

6. 渔港周边海域，禁止在渔船通航、停泊海域进行养殖，对于

影响渔船正常通航、靠泊的网箱养殖就予以拆除，限制在渔港周边海

域养殖； 

7. 严格控制所有自然保有岸线周边的养殖尾水排放，防止对自

然岸线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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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规划对限制养殖区实行动态调整，未来新增的自然保护区实

验区、规划建设区、基本农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地质公园内水体划定为限养区其空间自动化为限养区。 

第十二节 养殖区 

全县规划养殖区面积 25999公顷，其中海水养殖区 24628公顷（其

中陆域海水养殖池塘养殖区 8040 公顷），淡水养殖区 1371 公顷。养

殖水域主要包括规划期内不被其它功能占用和未来开发补充养殖区

的水域（见图 3-3）。 

一、海水养殖区 

全县规划海水养殖区面积 24628 公顷，包括海上养殖区、滩涂及

陆基海水养殖区两种三级类功能区。 

1. 海上养殖区 

全县规划海上养殖区 10913 公顷，主要位于柘林湾中部、南部和

大埕湾海域。-2m 至-10m 海域主要分布在近岸港口码头、旅游等类

型用海以外海域，养殖海域不受其它功能开发影响，具有长期稳定性；

-10m 以外海域离岸相对较远，受到陆源污染少，海水交换快，养殖

的水产品品质好、经济效益高，但不利条件主要是离岸较远，受热带

气旋等自然灾害影响大，需要较高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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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饶平县水域滩涂养殖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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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滩涂及陆地海水养殖区 

全县规划滩涂及陆基海水养殖区面积 13715 公顷。其中，滩涂养

殖区主要分布在柘林湾西部和海山岛周边水深 2 米以内的水域，面积

5675 公顷；陆地海水养殖面积 8040 公顷，主要分布在黄冈河出海口

东西两侧，海山镇、鲹洲镇和钱东镇围内养殖区。滩涂及陆基海水养

殖历来是饶平县养殖产业的主要养殖区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部

分沿海滩涂将被围填成陆，部分靠近城镇的陆基海水养殖池塘将被建

设占用，养殖区面积将有所减少，但仍可通过改进养殖技术、提高单

产的方式来保证滩涂及陆地养殖产量。 

规划的海水养殖区面积 24628 公顷，远大于 2016 年现状养殖面

积（8092 公顷），主要原因在于：饶平县海域宽阔，除现状养殖区

外，还有大片海域具备有一定的养殖自然条件，而深水网箱养殖是今

后海水养殖发展的趋势，因此本规划将大部分水深-5 米至-10 米的海

域规划为养殖区，作为今后发展中深水网箱养殖海域 

二、淡水养殖区 

全县规划淡水养殖区面积 1371 公顷，均为池塘养殖区，没有湖

泊养殖区和其他养殖区。淡水养殖区主要分布在大埕、联饶、高堂和

钱东等镇 。 

2016 年全县淡水养殖面积 2676 公顷，而规划期末仅剩 1371 公

顷，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本规划的规划期是 2018-2030 年，时间跨

度大，而这一时期又是饶平县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

必然会有大规模的城市扩张以及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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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占用部分养殖水域，导致养殖面积缩减；二是规划期内有相当部

分可能被占用的水域规划为限制养殖区；三是由于耕地保护，禁止利

用耕地开挖池塘，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的水域规划为限制养殖区。

综上，饶平县规划淡水养殖区面积有较大的减少。 

三、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是一种新兴养殖方式。主要是运用现代科技，

对养殖生产中的水质、水温、水流投饵、排污等实行半自动或全自动

化管理，始终维持养殖品种的最佳生理、生态环境，从而达到健康、

快速生长的目的。它能大幅提高单产和质量，且最大限度降低养殖污

染。饶平县是养殖大县，近年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快速发展，主要集

中在柘林湾沿岸的海山、汫洲、钱东、黄冈、柘林、所城等镇，其中

海山镇养殖规模最大，且仍在快速增长。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场地一般分布在水域周边，不直接占用水域，

而本规划是对养殖水域滩涂进行规划，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因

此规划的养殖区中没有细分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区面积。 

四、养殖区管理措施 

1. 完善全民所有养殖水域、滩涂使用审批，健全使用权的招、

拍、挂等交易制度，推进集体所有养殖水域、滩涂承包经营权的确权

工作，规范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工作；  

2. 积极推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等新技术，对于不在水域范围内

的工厂养殖设施，在符合国土等相关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办理相关养

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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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渔业执法，依法查处无证养殖，对非法侵占养殖水域滩

涂行为进行处理，规范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利用秩序，强化社会监督； 

4. 保障国家级、省级良种场或育苗场的取水、排水需求。由于

良种场、育苗场对水质要求较高，允许在不影响限养区、禁养区水域

功能及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在限养区或禁养殖区周边陆域进行种

苗生产、良种培育等产业； 

5. 由于海洋功能区划的农渔业区中兼容了部分航道、锚地，本

规划划定的养殖区须优先保障航道、锚地用海（如西小门航道），禁

止在航道、锚地实际用海范围内进行养殖； 

6. 养殖区内符合规划的养殖项目，应当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

理投饵、使用药物，定期对养殖水体进行监测，防止造成水域的环境

污染，养殖生产应符合《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 

7. 严格控制所有自然保有岸线周边的养殖尾水排放，防止对自

然岸线的破坏。 

第十三节  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和保护重点 

1. 规范养殖秩序 

在禁止养殖区和限制养殖区范围内加强执法，限期搬迁或清退禁

止养殖区内海水养殖，对限制养殖区内不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

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限期整改或关停。严厉打击占用航道、港

口等公共设施安全区域的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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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深水网箱养殖 

重点发展深水抗风浪网箱、底播养殖，降低近海养殖强度，有序

向外海转移，减少对沿海近岸生态环境的影响，推广健康、生态、高

效的水产养殖模式，加快实施离岸型智能化网箱养殖、生态立体化养

殖等项目，打造深水大网箱养殖示范基地。 

3. 推进养殖标准化 

养殖密度、布局统一按相关规范要求执行，对高饱和度海域进行

整治。开展养殖网箱标准化改造建设，完善网箱养殖配套设施，全面

提升海水网箱养殖设施条件。建立网箱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根据养

殖环境容量，调整和优化海水网箱养殖布局，提高养殖效率。 

4. 发展生态养殖 

以传统贝类养殖区为基础，建立鱼、贝、藻间养或轮养复合生态

养殖模式；推广应用配合饲料养鱼，逐步构建基于生态系统水平的鱼、

藻、贝海区多元复合生态养殖系统，充分发挥养殖贝、藻的碳汇功能

及降低海区富营养化、改善水环境的作用，有效实现浅海生态-低碳

养殖。 

5. 推进育苗产业建设 

对现有的陆基工厂化育苗场和养殖场进行评估，将不符合土地利

用规划、侵占沙滩的限期搬迁或关停；淘汰一批生产技术落后、不符

合环境保护要求的育苗场和养殖场。建设育苗产业园区，培育育种能

力强、生产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育繁推一

体化现代渔业种业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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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升养殖设施水平 

重点扶持名优品种的设施养殖基地建设，鼓励养殖企业应用新设

备、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建成一批高标准、现代化的养殖池塘、

全塑胶渔排、深水网箱、工厂化养殖和封闭式循环水养殖基地，提高

品种养殖水平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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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四节  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和健全规划实施的管理体系，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建立统一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级部门的行政职能，加强对《潮州市

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的行政管理、监督管理

和协调管理，对规划实施进行检查和组织、沟通、协调和服务。 

规划批准后，未经规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更改。如有

重大修改，涉及养殖水域功能区调整的，应报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同意，由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论证，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

修改实施。 

第十五节  强化监督检查 

认真贯彻执行《潮州市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完善养殖水域滩涂使用审批，落实养殖证制度，进一步完善

全县渔业管理制度，科学利用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生产，切实维护养殖

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促进渔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要加强养殖水域滩涂用途管制和水产养殖生产执法，对于擅自改变养

殖水域滩涂用途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收回《养殖水域滩涂使用证》。 

第十六节  完善生态保护 

加大对水资源污染的防治。在进行水资源合理调控利用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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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工业“三废”、农牧业和渔业生产自身对水资源的污染，加强

对养殖者自身产生的垃圾及污物的收集处理，加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提高水环境容量和水体自净能力的工程措施。同时，建设养殖

区水域污染监测点，加强水资源的水质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做出相应

的处理，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第十七节  其他保障措施 

要加强信息服务网络建设，建设完善渔业养殖技术及服务信息体

系，让业主更多地了解外界信息，更好地掌握先进的鱼类养殖技术和

市场动向，使产、供、销形成一条稳定的良性循环产业链。及时传达

及发布相关养殖、病害、销售方面的信息；要通过建设渔业生产科普

培训网络平台，对渔业从业人员进行科学技术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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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节  规划法律效力 

《潮州市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经批准后，

即具法律效力，是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的基本依据，养殖水

域滩涂使用管理须依据规划开展，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涉及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的，按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九节  规划成果法律效力 

《潮州市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的规划图

为规划文本附件，具有与文本同等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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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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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需要，

在科学评价水域滩涂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科学划定各类

养殖功能区，合理布局水产养殖生产，稳定基本养殖水域，保障渔民

合法权益，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确保有效供给安全、环境生态安全和

产品质量安全，实现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的发

展总目标。 

（二）规划编制的重要性 

《潮州市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以下简称《规

划》） 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中发﹝2015﹞12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的重要举措。《规划》依据农

业部农渔发﹝2016﹞39 号《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潮州

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饶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等相关空间性规划文件，围绕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

2018-2030 年发展目标进行编制。《规划》是实施养殖证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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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理规划和调整养殖布局，统筹水产养殖与相关产业发展、维护渔

农民合法权益，促进水产养殖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三）目标任务 

《规划》规划期限为 2018-2030 年，2017 年为基准年。规划总体

目标是深入推进现代渔业健康发展，优化渔业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增强渔业科技创新能力，改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提高水产

品安全有效供给保障能力，实现渔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渔业经

济稳步发展，基本形成现代渔业产业体系。 

《规划》主要任务是通过对饶平县养殖水域自然条件、利用现状

和水产养殖产业发展进行分析，综合评价水域滩涂承载力，预测水产

养殖前景，形成养殖水域滩涂开发总体思路。科学规划，按照要求划

定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保护水域滩涂生态环境，保障

渔民合法权益，为促进潮州市水产养殖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

供科学依据。 

（四）编制依据 

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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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2. 规章、规范性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3）《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4）《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 

（5）《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 

（6）《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 

3. 相关规划 

（1）《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2）《广东省现代渔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3）《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 

（4）《潮州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 

（5）《潮州市海洋经济与现代渔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6）《潮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年）》；； 

（7）《潮州港总体规划》； 

（8）《潮州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9）《潮州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16 年）》； 

（10）《饶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11）《饶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12）《饶平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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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原则 

1. 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的原则 

根据饶平县水域滩涂承载力评价结果和水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

形成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总体思路，根据规划编制工作规

范和大纲的具体要求，合理布局水产养殖生产，制定养殖水域滩涂使

用管理的具体措施，科学编制规划。 

2. 坚持生态优先、底线约束的原则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开

展水域滩涂利用评价，保护水域滩涂生态环境，明确区域经济发展方

向，合理安排产业发展空间。要将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重要

生态保护或公共安全“红线”和“黄线”区域作为禁止或限制养殖区，

设定发展底线。 

3. 坚持合理布局、转调结合的原则 

要稳定海水池塘和工厂化养殖，调减过密近海网箱养殖，发展外

海深水网箱养殖；稳定淡水池塘养殖，严控湖泊水库网箱围栏养殖，

发展生态养殖，支持设施养殖向工厂化循环水方向发展，发展低洼盐

碱地养殖，实现养殖水域滩涂的整体规划、合理储备、有序利用、协

调发展。 

4. 坚持总体协调、横向衔接的原则 

要将规划放在区域整体空间布局的框架下考虑，规划编制要与本

行政区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相协调，同时注意与本

地区城市、交通、港口、旅游、环保等其他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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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交叉和矛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六）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饶平县管辖水域滩涂，已经进行水产养殖开发利用和

目前尚未开发但适于水产养殖开发利用的所有水域和滩涂。陆地水域

包括河流、水库、池塘和内陆滩涂，总面积 15609 公顷。海域规划范

围为饶平县与相邻的省、市已确定的海域勘界点连线：即东起大埕湾

福建省勘界线，西至高沙大堤与汕头市澄海区的海域勘界线，南至林

湾与南澳县海域勘界线，纳入规划范围海域面积 2611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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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说明 

根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成果包括文本、图件、编制说明。其中，文本、图件为报批材料， 编制

说明为报批材料的附件。 

（一）潮州市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文本 

文本按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采用章节形式表述，

共二十二节，分别对养殖水域滩涂承载力、水产养殖产业发展和养殖水

域滩涂功能分区和管理要求、实施保障措施、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描述。 

（二）潮州市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图件 

规划图件包括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现状分布图、潮州市养殖水域滩

涂规划总图。根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养殖水域滩涂

规划编制大纲》的制图要求，并结合饶平县的实际情况，制作 A3 幅面

现状图和规划图各 1 张，作为《潮州市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2018-2030 年）》文本成果附图，另外制作 A0 图幅规划图 1 张，可直

观、全面地反映各个类功能区类型、所处位置等空间相互关系。 

（三）潮州市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说明 

规划编制说明主要对规划编制的工作背景、编制过程、规划过程中

的重要问题进行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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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过程 

（一）制定工作方案 

2017 年 7 月，组织成立《规划》各级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和编制组，

并由编制组制定《规划》工作方案。 

（二）收集资料 

2017 年 8 月，规划编制组赴潮州市进行野外调研，同时向发改、渔业、

国土、环保、水务、港口、规划等相关部门收集资料。 

（三）资料叠加分析 

2017 年 9 月编制组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各部门提供的资料，对潮州市

现状水域滩涂进行提取，与总规、土规、红线规划、港口规划、饮用水源保

护区规划等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叠加及分析，初步划定禁止养殖区、限制养

殖区和养殖区范围。 

（四）编制初稿 

2017 年 10 月-11 月，编制组完成《规划》初稿编制，12 月份就初稿征求

饶平县海洋与渔业局意见，对有关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修改。 

（五）与省级规划相衔接 

    《规划》初稿完成后，由于《广东省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

（以下简称《省规划》）尚未完成初稿编制，无法与省级、市级规划进行上下

衔接。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于 2018 年 7 月底完成《省规划》初稿，并征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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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意见，潮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于 8 月初反馈。《规划》与省级、市级规划划

定的三类功能区界线相衔接。 

（六）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2018 年 9 月，饶平县海洋与渔业局就《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了发

改局、住建局、农业局、水务局、林业局、环境保护局、国土资源局等相关

部门和下辖各镇的意见。编制组根据部门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规划》

（评审稿）。 

（七）专家评审 

2018 年 11 月 21 日，潮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在潮州市组织召开了《规划》

专家评审会。评审组由 5 位专家组成，参加会议的有市海洋与渔业局、饶平

县海洋与渔业局和编制单位的代表参加。会议听取了编制单位汇报，经讨论，

形成了评审意见。 

（八）上级审核 

按照评审意见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规划》（送审稿）， 

征求潮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意见，市海洋与渔业局对《规划》内容进行审核，

并提出审核意见。 

（九）上报县政府审批 

编制单位根据市海洋与渔业局审核意见对《规划》进行修改，形成《规

划》报批稿，由饶平县海洋与渔业局上报饶平县人民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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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功能区划定 

（一）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技术路线 
 

 

目标任务 
 

 
 
 
 

资源环境现状 
养殖业现状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水域滩涂承载力预测  

 

养殖业发展预测 
 

 
 

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养殖水域滩涂总体开发思路 

 

相关规划

叠加分析 

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 

潮州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 
 
 

 
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 

定安县风景名胜区规划 
 

. 

. 
 

 
 

禁止养殖区 限制养殖区 养殖区 
 

 
 

管制要求 管制要求 管制要求 
 

 

图 4-1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技术线路图 

 

 

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 

潮州市海洋功能区划 

潮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潮州市饮用水源保护区规划 

其它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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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区基本类型  

根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

分为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 

1. 禁止养殖区 

（1）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

冲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和未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

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水产养殖。 

（2）禁止在港口、航道、行洪区、河道堤防安全保护区等公共

设施安全区域开展水产养殖。 

（3）禁止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水体开展水产养殖。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从事水产养殖的区域。 

2. 限制养殖区 

（1）限制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外围

保护地带、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依法确

定为开展旅游活动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等生态功能区

开展水产养殖，在以上区域内进行水产养殖的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2）限制在重点湖泊水库及近岸海域等公共自然水域开展网箱

围栏养殖。重点湖泊水库饲养滤食性鱼类的网箱围栏总面积不超过水

域面积的 1％，饲养吃食性鱼类的网箱围栏总面积不超过水域面积的

0.25％；重点近岸海域浮动式网箱面积不超过海区宜养面积 10％。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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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应根据养殖水域滩涂生态保护实际需要确定重点湖泊水库及近岸

海域，确定不高于农业部标准的本地区可养比例。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限制养殖区。 

3. 养殖区 

（1）海水养殖区，包括海上养殖区、滩涂及陆地养殖区。海上

养殖包括近岸网箱养殖、深水网箱养殖、吊笼（筏式）养殖和底播养

殖等，滩涂及陆地养殖包括池塘养殖、工厂化等设施养殖和潮间带养

殖等。 

（2）淡水养殖区，包括池塘养殖区、湖泊养殖区、水库养殖区

和其他养殖区。池塘养殖包括普通池塘养殖和工厂化设施养殖等，湖

泊水库养殖包括网箱养殖、围栏养殖和大水面生态养殖等，其他养殖

包括稻田综合种养和低洼盐碱地养殖等。 

表 4-1  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禁养区 

1-1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和未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等重点生态功

能区 

1-2 港口、航道、行洪区、河道堤防安全保护区等公共设施安全区域 

1-3 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水体 

1-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 

2 限养区 
2-1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外围保护地带、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依法确定为开展旅游

活动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等生态功能区 

2-2 重点湖泊水库及近岸海域

公共自然水域 
2-2-1 重点湖泊水库网箱养殖区 
2-2-2 重点近岸海域网箱养殖区 

3 养殖区  海水养殖区 
3-1-1 海上养殖区 
3-1-2 滩涂及陆地养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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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二级 三级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淡水养殖区 

3-2-1 池塘养殖区 
3-2-2 湖泊养殖区 
3-2-3 水库养殖区 
3-2-4 其他养殖区 

 

（三）基本功能区划分原则 

按照养殖水域滩涂基本功能区的类型和定义，根据饶平县水域开

发利用现状，并结合海洋、国土、环保、城建、旅游、港口等部门的

相关规划，制定以下划分原则： 

1. 禁止养殖区 

（1）饮用水源保护区（含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应急饮用水源地

和备用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一律

划为禁止养殖区； 

（2）禁止类生态红线（包括海洋、陆地生态红线）范围内的水

域，规划为禁止养殖区； 

（3）河流出海口、河道行洪区及具有通航功能的河道水域划为

禁止养殖区； 

（4）现状港口、航道、锚地、特殊、旅游用海和规划的工业与

城镇用海区，划为禁止养殖区； 

（5）部分未批准利用且面积大于 1000 平方米的无居民海岛周边

200 米范围内海域，规划为禁止养殖区。 

 

 



75 

 

 

2. 限制养殖区 

（1）限制类生态红线（包括海洋、陆地生态红线）范围内的水

域，规划为限制养殖区； 

（2）陆地水域中，在国土、城市规划中属于允许建设区、有条

件建设区或其他重大项目涉及的水域，划为限制养殖区； 

（3）国土规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水域，划为限制养殖区； 

（4）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内水体划定

为限养区； 

（5）部分规划为港口、旅游用海的海域，在其主导功能开发之

前，适当保留部分现状养殖或季节性养殖区，在功能区上优先划为限

制养殖区； 

（6）由于养殖活动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水域，规划为限制养

殖区。 

3. 养殖区 

除禁止养殖区和限制养殖区外，剩下的现状养殖水域和规划期内

将要开发的水域，划为养殖区。 

（四）饶平县基本功能区划分结果 

根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基本功能区类型和划分原则，对饶平县规

划范围内的 41725 公顷水域滩涂，规划禁止养殖区面积 8473 公顷，

限制养殖区 7253 公顷，养殖区 25999 公顷（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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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饶平县养殖水域功能区划分统计表 

 单位：公顷、% 

水域类型 
禁止养殖区 限制养殖区 养殖区 

总计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陆地水域 2710  17.36  3488 22.34 9411 60.30 15609  
海域 5763  22.07  3765 14.42 16588 63.51 26116  
总计 8473  20.31  7253 17.38 25999 62.31 4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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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平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功能区四至坐标汇总表（海域） 

 

编号 养殖区类型 
面积 

（公顷） 

东至 

（东经） 

西至 

（东经） 

南至 

（北纬） 

北至 

（北纬） 
备注 

1-1 禁止养殖区 396.8 117.076 116.981 23.529 23.607 航道 

1-2 禁止养殖区 28.6 116.911 116.904 23.513 23.518 无居民海岛周边 

1-3 禁止养殖区 439.5 116.982 116.958 23.587 23.619 港口用海区 

1-4 禁止养殖区 216.8 117.049 117.016 23.488 23.500 锚地 

1-5 禁止养殖区 21.5 116.920 116.915 23.534 23.539 无居民海岛周边 

1-6 禁止养殖区 223.5 117.133 117.115 23.519 23.533 锚地 

1-7 禁止养殖区 15.1 117.036 117.032 23.560 23.565 无居民海岛周边 

1-8 禁止养殖区 112.8 117.052 117.040 23.575 23.589 锚地 

1-9 禁止养殖区 32.4 117.064 117.058 23.537 23.544 无居民海岛周边 

1-10 禁止养殖区 167.3 117.189 117.179 23.568 23.588 人工鱼礁区 

1-11 禁止养殖区 831.1 117.204 117.163 23.543 23.568 海洋保护区 

1-12 禁止养殖区 34.2 116.915 116.908 23.507 23.513 无居民海岛周边 

1-13 禁止养殖区 167.9 117.036 117.016 23.618 23.657 重要河口生态区 

1-14 禁止养殖区 13.7 117.026 117.022 23.539 23.543 无居民海岛周边 

1-15 禁止养殖区 163.6 117.048 116.970 23.483 23.511 航道 

1-16 禁止养殖区 486.6 117.098 117.048 23.500 23.516 锚地 

1-17 禁止养殖区 14.3 117.029 117.025 23.546 23.550 无居民海岛周边 

1-18 禁止养殖区 40.0 116.988 116.979 23.491 23.497 无居民海岛周边 

1-19 禁止养殖区 376.2 117.189 117.152 23.589 23.613 海洋保护区 

1-20 禁止养殖区 14.5 116.998 116.994 23.606 23.610 无居民海岛周边 

1-21 禁止养殖区 15.7 117.029 117.023 23.589 23.592 锚地 

1-22 禁止养殖区 1387.1 117.140 117.066 23.536 23.570 港口用海区 

1-23 禁止养殖区 436.6 117.100 117.064 23.516 23.531 锚地 

1-24 禁止养殖区 15.3 117.023 117.019 23.607 23.611 无居民海岛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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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养殖区类型 
面积 

（公顷） 

东至 

（东经） 

西至 

（东经） 

南至 

（北纬） 

北至 

（北纬） 
备注 

1-25 禁止养殖区 34.9 116.985 116.980 23.498 23.507 无居民海岛周边 

1-26 禁止养殖区 4.8 116.975 116.972 23.502 23.504 无居民海岛周边 

2-27 限制养殖区 725.3 117.189 117.123 23.562 23.620 港口用海区 

2-28 限制养殖区 1644.7 117.086 117.034 23.571 23.622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2-29 限制养殖区 72.4 117.084 117.074 23.559 23.574 渔业基础设施区 

2-30 限制养殖区 872.6 116.978 116.907 23.529 23.584 重要滨海湿地保护区 

2-31 限制养殖区 309.8 116.980 116.933 23.506 23.526 滨海旅游区 

2-32 限制养殖区 213.0 117.008 116.992 23.527 23.547 滨海旅游区 

3-33 养殖区 4592.2 117.211 117.066 23.517 23.616   

3-34 养殖区 4364.7 117.074 116.948 23.483 23.582   

3-35 养殖区 154.9 117.048 117.019 23.500 23.509   

3-36 养殖区 1639.3 117.050 116.978 23.588 23.636   

3-37 养殖区 416.8 117.016 116.973 23.482 23.499   

3-38 养殖区 92.8 117.074 117.058 23.552 23.573   

3-39 养殖区 484.6 116.916 116.898 23.487 23.537   

3-40 养殖区 1630.1 117.042 116.969 23.544 23.600   

3-41 养殖区 1776.6 116.996 116.917 23.484 23.534   

3-42 养殖区 269.0 117.046 116.981 23.583 23.607   

3-43 养殖区 367.8 117.071 117.045 23.545 23.591   

3-44 养殖区 168.6 117.036 116.982 23.582 23.603   

3-45 养殖区 578.8 116.929 116.903 23.485 23.535   

3-46 养殖区 24.5 117.036 117.028 23.557 23.565   

3-47 养殖区 27.0 117.029 117.021 23.565 2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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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饶平县养殖水域滩规划（2018-2030 年）》（征求意见稿）部门意见采纳情况 

 

序号 单位 意见描述 采纳情况 说明 

1 
饶平县发展和

改革局 
无意见   

2 
饶平县国土资

源局 
无意见   

3 
饶平县环境保

护局 
无意见   

4 饶平县林业局 无意见   

5 饶平县农业局 无意见   

6 饶平县水务局 无意见   



 

 

序号 单位 意见描述 采纳情况 说明 

7 
饶平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无意见   

8 大埕镇 无意见   

9 海山镇 无意见   

10 汫洲镇 无意见   

11 黄冈镇 无意见   

12 所城镇 无意见  
 

13 柘林镇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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